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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都市圈公共事务的协作治理问题越来越突出。构建

不同利益主体间的整体性协作治理机制是实现都市圈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

间的信任与沟通机制是实现整体性协作治理的运作基础，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是地方政府间协作治理

有序推进的保障，监督和评估机制是提升都市圈地方政府协作治理整体绩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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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城市和都市圈治理中出现了越来越

多的有关超出地方政府管辖界限和政府部门职能界

限的公共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提出了

合并模式、多重政府模式、政府职能连接模式、复

杂网络治理模式，以及公共选择模式等区域地方政

府协作治理的模式[1]。现实中，政府部门间跨越彼

此界限，跨越不同政府层级，跨领域合作的案例也

越来越多。然而，由于区域管理中的“碎片化”或

行政分割现象不断出现[2]，信任机制、利益分配机

制不完善等问题，导致了都市圈地方政府间难以达

成长期有效的协作。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证明，整

体性治理理念和机制的缺失是导致区域公共事务治

理中行政分割，区域地方政府间协作关系不稳定甚至

协作低效的重要原因之一。佩里•希克斯（Perri 6）
认为，整体性治理的核心问题就是找到恰当的、有

效的和可接受的方式，来实现组织间关系的平

衡[3]118。由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协作、整合、“跨

界性”为特征，强调区域治理中的跨部门协作，关

注区域内政府之间、政府和其他社会参与主体之间

的合作机制的形成，进而关注整体利益，在都市圈

地方政府协作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建

立都市圈地方政府整体性协作治理机制，是解决地

方政府协作困境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

的要求。本文将在信任与沟通机制、利益分配与补

偿机制、监督和评估机制等三个方面探讨都市圈地

方政府整体性协作治理机制。

一、地方政府协作治理的信任与沟通机制

希克斯强调，不同政府层级之间、政府部门之

间的信任，以及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和私人组织

之间的信任构建，是实现整体性治理的关键。都市

圈地方政府整体性协作治理机制的基石就是不同利

益主体间信任的构建。针对很多大都市区地方政府

陷入的集体行动困境，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认为，必须重建社会资本，营造公私部门

之间、邻里社区之间的友善和互信[4]，“社会信任

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伦理道德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维

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的绩效。”[5]马

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认为人们的交

易行为深深地嵌在社会网络之中，并且由人们之间

的互动而产生的信任有助于阻止不法行为[6]。法国

社会思想家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认为信任

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是任何社会运行的保障，是契

约的前提条件。信任是一种组织关系，在这种关系

中主要委托人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利益置于某种风

险当中。福山（Fukuyama）认为，信任是委托人

就他们所期望的行为和利益对代理人的依赖[7]。可

见，信任是协作治理中的粘合剂，是协作各方达成

意愿的基础和保障。

组织间的信任关系是由两个维度决定的，即组

织间信任的原因和信任的体现方式。一个组织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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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基于某些原因而信任某个组织，而信任的原因不

同会导致不同的信任方式。总的来说，组织间信任

关系的构成基于以下几个原因：（1）经验。信任

一般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如果组织间有过合作

的经验，这种经验会证明彼此之间是可以信赖的。

历史上有着良好的合作经历，那么就较为容易建立

信任关系，所谓“熟悉培养了信任”。如果合作历

史薄弱，或没有先前的合作基础，那么就不容易达

成信任；（2）声誉。组织的声誉是建立信任关系

的重要参考。人们一般会信任有着良好合作声誉或

名声的组织，而我们也会认为这些组织会珍视他们

的良好声誉，继续保持这样的声誉而不会轻易破坏

它。在这个意义上，声誉就像是一种担保或抵押

物，是信任关系建构的保障；（3）共同的特性。

组织间有着共同的历史或文化渊源，或者在地缘、

流域、气候等因素方面具有较高的同质性，会使得

他们之间具有较强的协作基础；（4）制度因素。

组织间建立信任关系也基于各种各样的制度因素。

一般的制度因素包括违约事件法律补偿的可获得

性，而一些特别的制度因素包括组织提供的保证和

担保，或者其他的质押物[3]119-120。

由于以上不同的原因会导致不同程度的信任方

式。首先，最低层次的或仅仅处于谨慎试探阶段的

信任是组织对其他组织某种承诺、威胁和其他做与

不做某件事情的意图的信任。其次，更高一级的信

任是组织间凭借法律准则，公开地或私下共同签署

契约并执行之。这种信任关系可能需要组织能力水

平作为准入门槛，即组织间要签订契约，相互之间

都要有合作内容所要求的能力。最后，高级的信任

层次是组织间的友好善意阶段。组织间的信任达到

超越契约具体条款的阶段，即契约中体现的组织间

的信任关系弹性更大。在相互关系中，一个组织可

以把某些不利于它自身利益的条款放在一边，而有

利于自身利益条款的内容可以扩大，而不仅仅拘泥

于契约条款的内容[3]120。

在很多情况下，组织间的信任并不是基于一种

原因，而是多个原因的组合。进一步说，如果组织达

到了友好善意阶段的信任，那么也就意味着已经经

过了谨慎试探阶段和签署契约阶段。因此，任何一

种信任关系体现在信任原因和信任方式两个维度上

都不是一一对应的，即信任关系并不是体现在一个

原因对应一个方式的点上，而是体现在一块区域上。

然而，经验和声誉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构建起

来的。因此在初始阶段，组织是不是要与另外的组

织建立信任关系主要取决于另外两个原因，即共同

的特性和制度因素。这里的制度因素包括对于合作

另一方的特殊法律义务、上级政府所要求的惩罚和

奖励。如果这种信任关系成功建立，那么很有可能

随着信任原因和方式的发展，会最终达到友好善意

阶段。

因此，整体性协作治理之信任机制的构建并不

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渐进式的几个阶段：

（一）谨慎试探阶段：建立对话与沟通渠道

谨慎试探阶段是构建整体性协作治理信任机制

的初始阶段或低层次阶段。在这一阶段都市圈各个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或私营部门之间

可以就某些承诺的意向展开对话，建立横向的交流

与沟通渠道。通过这些初步的沟通，都市圈不同利

益主体之间可以了解彼此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

情况，以及对于合作的某些承诺。正如阿格拉诺夫

和麦奎尔所言，在城市政府的协作过程中，地方官

员需要向潜在的合伙人兜售思想，调动合伙人对协

作及协作目的的承诺和支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创

造环境促成合作人之间的交往[8]。这样有助于合作

各方对于拟协作项目的理解。在这一阶段，协作各

方之间的信息流是至关重要的，构成信息流的一个

重要的部分就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重要元素就

是信任、行为规范和连接网络。另外，这一阶段的

对话与沟通，也被看作一种共同学习的过程，当地

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非政府部门或私营部门就

潜在协作项目进行一种平等的讨论，各方畅所欲

言，就会形成新的知识，促进共同理解，使参与者

形成共同的理念与秩序，从而形成一种集体认知。

我国都市圈地方政府之间的高层行政首长双边

互访和多边协商以及各类研讨会、交流会、论坛

等，都属于这一对话与沟通阶段。通过地方政府领

导带队的各种学习、交流和访问活动，加之现今各

个都市圈组织的论坛和研讨会等活动，都市圈各个

利益主体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不断加深了

解，对于拟合作项目有了初步的认知，初始的信任

阶段就建立起来了。

（二）签署契约阶段：调和矛盾与冲突

经历了试探性的对话与沟通阶段，都市圈各个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或私营部门之间

可以依据法律准则，共同签署合作契约。契约或合

同在公共部门比在私人部门更为常见，因此，大量

的交易行为从原来的（信任的）合作者中产生[9]。

签署契约阶段是构建整体性协作治理信任机制的更

高一层阶段。当然，契约的达成要经历各方深入谈

判，探讨如何考虑所有相关方的利益，如何调和彼

此的利益冲突和目标冲突。深入谈判时，利益主体

是通过讨价还价、推销、协商等方式来进行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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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信息或仅仅听行政命令的方式。此外，契约的

达成还有赖于都市圈内各利益主体具备契约内容履

行和承担方面的基本能力。因此，协作契约的签

订，关键取决于合作各方谈判和关键问题的探讨过

程，而这一过程又取决于各方能否努力寻找到对不

同意见的创造性的解决方案[10]。

签署契约阶段是都市圈内各级和不同地方政府

之间寻求良好治理方式的协商阶段。例如，美国肯

塔基州的路易维尔市（Louisville）就与其所在地的

杰弗逊郡（Jefferson County）签署了多边联合治理

协议。在合作治理协议中规定，路易维尔市和杰斐

逊郡政府共享本区域的个人及企业所得税，并划分

了共享份额，其中路易威尔市政府享有58.7%的税

收额度，杰斐逊郡享有41.3%的份额。协议还具体

划分了两个政府的合作细则，路易维尔市政府主要

负责该区域博物馆、图书馆和动物园的管理，以及

城市公共危机管理，杰斐逊郡政府主要负责区域范

围内的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和土地规划等事务的管

理[11]。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合作的还有美国的匹兹堡

市（Pittsburgh）和加拿大的汉诺威（Hanover）。

这种地方政府间以合约的形式所签订的协议，较好

地处理了合作双方的利益，如税收共享，并明确了

双方承担的责任，如公共服务合作，从而能够在区

域经济发展的多方面实现合作。

在我国，随着都市圈合作的深入，也正在从信

任的谨慎试探阶段向契约签署阶段转化。地方政府

间从单纯的互访交流向签订合作协议的阶段迈进。

如前文提到的，近几年来，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

冀等都市圈签署了大量的，涵盖区域经济、文化、

旅游、人才、环境等各方面的合作协议。这些签署

的协议，就是保证都市圈地方政府合作的契约，为

都市圈地方政府整体性协作治理的推进奠定了基

础。在具体方式上，我国都市圈地方政府推行了共

建产业园区、建立跨区域产学研平台、构建管委

会+投资公司模式、推动“飞地”经济合作模式等

都属于这一信任阶段的活动。

（三）友好善意阶段：促进共同理解和信任。

区域内地方政府间建立共同的信任是需要时间

的，友好善意阶段是高级的信任阶段。这一过程超

越了契约签署阶段对契约条款的依赖，都市圈各个

利益主体会深入理解区域内各个成员的优势、劣

势，以及他们在合作关系中想要得到什么，会主动

理解其他成员所关心的问题和愿望，并认真考虑或

接受他们的观点。此外，区域内各个地方政府对跨

界合作的内部和外部的意义，以及合作所产生的变

化对其他组织的影响都有着深入的理解。这种信任

关系体现在区域合作中，区域成员之间会有着互相

理解互相谦让的行为，能够更好的实现都市圈整体

利益。因而，协作行为中的信任意味着一种义务和

预期。合作中各方都不对另一方的利益造成不必要

的损害，不背叛目的，对合作者要尊重和公平，合

作各方都知道如何得到、在哪里得到所需资源[12]。

“这种信任义务对协作链条的统合非常重要，它不

仅关注边界内的具体的、可测量的交易，也关注边

界外的具体交易。”[13]

例如，地方政府合作模式中的“城市社区”

（urban community）就属于这种较高层次的信任阶

段。城市社区就是都市圈内各个地方政府在保持各

自独立性的同时，集合起来成为一个城市社区进行

合作的模式。由各个地方政府官员组成的大都市区

议会负责管理地区间议题，并且从各个地方政府征

收共同税来贯彻整个城市社区的广泛的目标。这种

合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方深入的理解和信

任，以及人口结构、社会和经济支柱。法国的里昂

市和马赛市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城市社区，城市社

区的形成大大降低了“外溢性”，各个地方政府成

功地分享了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和公共文化、体育

中心等设施。在马赛市，通过城市社区模式征收了

大量共同税，加大了对中心商业区、海滨区、铺设

轻轨铁路、发展公共交通等的投资，以此来促进马

赛市的重建[14]。

在我国当前的都市圈地方政府合作中，友好善

意阶段的信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真正达到促进

共同理解与信任的都市圈的合作还没有实现。但是

区域地方政府间的对口支援方式可以看作是这一信

任阶段的雏形。对口支援是我国特有的区域合作方

式，一般是经济发达地区对于边疆地区、灾害损失

严重地区或者重大工程对口地区的支援。虽然对口

支援这种合作方式基于共同的理解和信任，但这种

合作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促成的，因而不是各个地

方政府主动达成的。另外，对口支援的临时性、任

务性等特点也阻碍了合作的进一步推进。

二、地方政府协作治理的利益分配与补

偿机制

都市圈公共问题的外部性是推动区域内各地方

政府达成合作，实现区域共同目标的重要力量[15]。

一般来说，协作的潜在收益较高，而区域主体协

商、监管和执行政治契约的交易成本又较低时，往

往能够达成区域合作[16]。在都市圈地方政府合作过

程中和合作后，尤其是生态和环境方面的合作，都

第 19 卷 崔    晶，等：都市圈地方政府整体性协作治理机制研究 · 17 ·



会出现合作成员间的利益不均衡状态。因而，利益

的分配与补偿是都市圈地方政府合作的重要方面。

基于上述协作治理信任机制所构建的伙伴关系，都

市圈利益分配机制强调区域内地方政府之间实现利

益的分享，规范各主体的利益表达与分配行为，防

止利益分配不公。都市圈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的构

建主要针对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流域治理和大气污染

治理等方面的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分配与补偿。另

外，有关区域产业利益的补偿可以通过中央政府的

财政补贴和税收返还等形式对地方政府进行补偿，

从而使地方利益的分配达到比较公平的状态[17]。

具体来说，都市圈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尤其

是有关生态和环境方面的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是由

一系列的政策工具组成的。托马斯•思德纳（Thomas
Sterner）认为，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政策工具包

括了四大类：利用市场、创建市场、环境规制和公

众参与。其中，“利用市场”工具包括了：补贴削减，

针对排污、投入和产出的环境税费，使用者收费

（税或费），执行债券，押金–退款制度，有指标

的补贴，退还的排污费和信贷津贴；第二类工具

“创建市场”包括：创建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私

有产权和地方分权，可交易许可证和权利（如排污

许可证与开采许可证），国际补偿机制；第三类工

具“环境规制”包括了：标准，禁令，（不可交易

的）许可证或配额，与一种活动（如分区规划）的

时空扩展有关的规制，以及执照与责任（如责任债

券、执行债券、执行保险金和赔偿金）；第四类工

具“公众参与”包括信息公开，加贴标签和社区参

与等[18]102-105。国外对于生态补偿的方式主要是通过

生态服务购买来实现。生态服务购买分为政府购买

方式和私人交易方式。政府购买方式是政府直接投

资和提供项目基金的补偿方式。政府购买的资金来

源主要是征收生态或环境税费，如德国、瑞典、荷

兰等国家都设置了垃圾填埋、碳排放、硫磺排放等

税种。美国的大部分环境税也都用来支付指定的环

境项目，如美国超级基金（Superfund）、美国溢

油责任信托基金（Oil Spill Liability Trust Fund，
OSLTF）和其他基金[18]151。再如，纽约市就向其水

源地特拉华流域的农民提供生态补偿。由纽约市提

供资金用于上游农民控制农场污染物生成，控制污

染的技术咨询、设施购置、控制管理等所产生的费

用都由纽约市承担，并且向特拉华流域两岸退耕的

农民提供补偿，帮助农民在保证水源清洁的基础上

开发其他能够获取效益的产品[19]178。

目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方式主要依赖于上

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和上、下游政府间的横

向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因此，利益补偿方式比较单

一，还需要探索多种补偿方式共同组成都市圈地方

政府整体性协作治理的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具体

来说，我国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利益协

调与补偿机制的建立。

（一）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机制

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是中央政府的直接支付

机制，也包括上一级政府对区域内地方政府的纵向

转移支付。在我国公共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方面，中

央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央政府直接对地方

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一直是一种最为主要的补偿方

式。作为区域的共同上级政府，中央政府在20世纪

90年代以来，先后启动了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

护工程、生态公益林保护、重点地区湿地保护、京

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三江与长江上游防护林工程等

大型生态补偿项目，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的若干

意见》《国务院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等

一系列文件，对区域生态环境进行国家补偿。这种

转移支付的特征是由中央政府提供专项基金，富裕

的省区进行一定的补贴[20]。纵向财政转移支付还包

括区域内作为上级政府的省、市政府对其辖区内为

生态环境保护做出贡献的下级政府和当地的居民的

转移支付。这种地方的纵向转移支付主要依赖于地

方政府的财政能力[21]。我国的广东省、浙江省和福

建省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份就对本地区的地方政府

进行生态补偿。如1999年和2001年，广东省和福建

省先后在省内实施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而在经济

欠发达地区，这种纵向的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还难以

实现[19]163。

（二）横向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

横向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主要是指流域上、

下游政府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上游政府如果为环

境保护做出了牺牲，那么享受清洁水资源的下游地

方政府就应当给予上游政府一定的补偿；如果上游

地方政府由于工业发展导致了河流污染，给下游地

方政府带来了损害，那么上游地方政府就需要对下

游地方政府进行赔偿。从理论上来说，这一补偿机

制是最为基本的一种生态补偿机制，但在实践中，

由于上下游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困难，这种横向的

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还需要中央政府或双方共同上一

级政府的协调才能实现。当然，我国有些地方也已

经开始尝试这种补偿机制，这些地区大多是下游富

裕地区对上游水源区或库区的补偿，像北京密云水

库、东江源区、千岛湖流域、珠江流域、金磐扶贫

· 18 ·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第 19 卷



开发区“异地开发”等。这种横向补偿机制的资金

来自于省、市或县级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或补

贴[20]。例如，北京市对于河北省承德市、张家口两

市的生态补偿。位于北京密云水库上游潮河发源地

的承德市和张家口市为了保证首都用水的清洁，关

停了大量重污染企业，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水土保

持和生态治理，这些措施限制了两市的经济发展并

给两市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为此，2007年北京

市拨出部分资金支持河北省的怀来、赤城等县市进

行生态保护，并给予“稻改旱”农民以补偿[19]164。

（三）私人交易和市场贸易机制

虽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支付方式在我

国都市圈利益补偿机制中占主导作用，但并不妨碍

市场机制在利益补偿中的作用，利益补偿的实现形

式也可以通过私人交易和市场贸易这样的市场机制

来实现，从而更多地发挥市场的力量。私人交易和

市场贸易就是市场机制的具体体现。私人交易是生

态服务受益方和支付方之间的直接交易。通常适用

于交易对象较少，产权明晰的情况，通过谈判或中

介确定明确的价格[22]。如哥斯达黎加水电公司对上

游植树造林的资助和澳大利亚马奎瑞河“灌溉者支

付流域上游造林协议”等[19]176。与私人交易方式不同，

市场贸易机制适用于生态服务市场中买方和卖方数

量较多或不确定，并且可供交易的生态服务也是可

量化的、可分割的商品形式的情况[22]。市场贸易机

制的建立是基于科斯定理，认为生态治理中的外部

性问题可以通过减少交易成本，进行明晰的产权分

配等方面来解决。因而，市场贸易机制的建立需要

创建有关自然资源的私有产权，区域资源与环境管

理中的特殊产权就是排污许可证和开采许可证[18]。

因而，构建自然资源的区域产权市场，实现水资源

等的优化配置是十分必要的。美国的排污权交易

（许可证交易）是较为典型的案例。为了减少美国

流域的水污染，由政府部门根据历史资料向排污者

发行数量有限的排污许可证，或者通过拍卖的方式

将许可证出售给最高竞价人。每一张许可证上标明

在特定时期内其所有人可排放的单位污染物，许可

证可在排污厂商之间交易，如果厂商自己的排污水

平低于规定的排放水平，那么就可将剩余的许可证

出售给其他厂商或者用来抵消本厂其他设施的过度

排放[23]。

在我国，也出现了一些类似的市场交易机制，

如东阳、义乌水权交易，黑河流域水权证，宁蒙

“投资节水、转换水权”等等。其中，2000年浙江

义乌与东阳的水权交易是我国首例跨城市水权永久

转让交易。双方规定，义乌市一次性出资2亿元购

买东阳市横棉水库每年4999.9万立方米水的使用

权，水库所有权仍归东阳市所有[24]。这种交易方式

的实现需要对各行政区的水权进行初次分配，由地

方政府或水务公司作为水权的代表者，有偿转让水

权，通过市场机制使流域上下游地方政府之间的用

水得到约束和优化[25]。

（四）公众参与机制与生态标记

都市圈地方政府之间的生态补偿还可以通过生

态标记等公众间接支付生态服务价值的方式来实

现。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商品时，

愿意以较高价格购买经过认证是以生态友好方式生

产出来的商品，那么公众实际上支付了附加在该商

品生产上的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在这方面，欧盟

的生态标签体系推行的较为成功，从1992年推行这

一体系以来，鼓励企业从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到

使用环节都遵循节能减排的生态保护标准，并在消

费者中宣传这种“绿色产品”，使得消费者逐渐认

同贴有生态标签的产品[22]。像瑞典的“环境选择”

计划、德国的“蓝色天使”计划、加拿大的“环境

选择”、美国的“绿色印章”、日本的“生态标

记”等都是生态标记方式的体现[18]191。

目前，我国的生态标记产品的消费市场正逐步

形成，公众对于绿色标识的生态产品的认知也在不

断加深，只要价格体系得当，公众愿意购买生态标

记的产品。因此，一方面要鼓励接受生态补偿的地

方政府进行生态标记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要建立

区域的绿色消费体系，鼓励地方政府进行绿色采

购，从而达到生态补偿的目的[22]。

（五）非政府组织参与机制

很多区域公共物品都有“外部效应”，也都会

面临“搭便车”和“公用地悲剧”问题，因此，在

都市圈地方政府有关公共事务的协作治理中，还需

要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利益分配

与补偿中规定不足。非政府组织参与机制是指在区

域利益补偿中，由非政府组织作为补偿主体，为区

域生态补偿中的流域上游或水源地等的政府或民众

提供资金或其他补偿形式。非政府组织参与都市圈

利益分配与补偿项目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国内外基

金会的资金投入，各类大学或研究机构对于补偿标

准的评估等。像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多瑙河的生态补

偿项目、在我国的洞庭湖退田还湖项目都是通过捐

助方式购买当地生物多样性或湿地环境，以起到生

态保护的目的，并且不需要偿还资金[19]173-177。在这

一过程中，非政府组织与当地政府、私人企业、研

究机构、当地民众进行广泛的合作，帮助当地民众

解决了生计问题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于生态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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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由于我国非政府组织总体上呈现发展缓慢的

局面，因而非政府组织和民众对于生态补偿机制的

参与是非常微弱的。

除了以上五种方式，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和扶贫

开发政策也不失为区域生态补偿的一种方式。由于

水源地或流域上游通常是经济落后地区，我国不少

发达地区通过产业转移政策，把某些产业转移到被

补偿地区，以带动当地工业发展，对被补偿地区失

去的发展机会成本进行补偿[19]189。当然，对贫困地

区的产业转移也可能伴随污染企业的转移，加剧上

游地区的环境保护难度。因此，这种形式的补偿一

定要确保经济落后地区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推进产

业转移。

三、地方政府协作治理的监督和评估机制

构建都市圈整体性协作治理的监督和评估机制

是实现都市圈整体性治理的重要环节。除了依赖区

域合作成员间的横向监督和评估，这一机制的实现

还主要依赖于纵向的科层权威（上一级政府）或区

域合作组织对都市圈治理网络的适度干预。正如弗

利兹•沙泼弗（Fritz Scharpf）曾指出的，区域合作

治理发生在“科层制的投影之下”[26]。在都市圈整

体性协作治理中，包含两个维度的监督和评估机制：

（一）横向监督和评估机制

都市圈整体性协作治理的监督和评估机制的建

立，一方面需要加强横向的区域内各个地方政府之

间对协作事项的监督和评估，另一方面，还要加强

都市圈地方政府与参与到合作协议中的私营部门和

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监督和评估，强化彼此间的双向

监督。具体来说，横向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包括以下

两个方面：

首先，都市圈地方政府对区域公共事务合作协

议的执行进行监督。这种监督主要是明确区域各方

所签订合作协议的监督主体、监督责任和监督方式

的规定，并加强合作协议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的监

督和评估。在都市圈地方政府签订了有关人才、产

业、交通、环保等方面的合作协议后，都要进行协

议执行的评估，并把评估的结果给各方进行反馈。

都市圈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地把

合作协议的执行情况通报给合作方，从而保障各个

地方政府能够对合作协议的执行进行追踪和调整。

其次，都市圈地方政府可以就大气污染、流域

治理等生态环境治理建立联合监测和监察机制。近

年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水污染和

大气污染事件频发，各个都市圈地方政府也开始建

立相应的联合监测和监察机制应对区域生态环境治

理问题。生态环境联合监测机制是由都市圈内各个

地方政府对于跨域环境问题展开的政府合作与监

督。一般由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共同制定区域

水质和大气监测方案、监察点位、监测频次、监测

指标，并报上级环保部门备案。在这一过程，可以

构建都市圈环境监测网络，推进区域大气、土壤、

水环境等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区域监测数据库等的

建设，共同发布区域大气或水环境监测报告。环境

联合监察是都市圈地方政府对跨行政区环境违法行

为展开的联合执法，如对跨界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

和区域重点污染企业的排查，或者是地方政府对于

相邻敏感区域的重点污染源进行交叉执法，以督促

区域环境问题的解决[27]。

（二）纵向监督和评估机制

上一级政府或跨区域整体性合作组织在都市圈

整体性协作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区域的上一

级政府为都市圈设置了协作目标，进行政策引导，

并会评估和审查区域合作工作的成效。尤其在区域

公共问题的利益协调和补偿过程中，通过拨款和专

项治理基金的设立，与跨区域整体性合作组织一

起，对都市圈地方政府的协作成效进行有效监督。

例如，对于环京津贫困带地区扶贫专项资金的拨款

过程中，上级国家机关如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

地区经济司和国务院扶贫办公室都可以作为京津冀

都市圈地方政府协作的监督方，对于随意挪用、滥

用扶贫资金和“三农”专项资金做法予以监督，使

得专款专用，从而保障各个行政主体的利益，同时

提升区域的整体利益[28]。另外，上一级政府和跨区域

整体性合作组织通过收集与传播合作各方的信息，

可以实现良性沟通，从而加强区域各个地方政府、

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间的信任关系，有助于合作

目标的达成，并最终提升实现区域合作的整体绩效。

其次，纵向监督和评估机制要与地方官员的晋

升和激励机制结合。都市圈地方官员围绕GDP增长

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是造成区域生态治理中地方政

府合作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29]。因而，必须建立差

异化官员考核评价体系，不以经济增长率来评定政

绩，将生态环境、经济发展质量等作为重要的评价

指标形成新的指标评价体系，规范地方官员的行为

趋向，形成新的官员晋升和激励机制，这将有助于

推进都市圈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并推动他们

之间的协作达成。在这方面，我国许多省份已经开

始探索新的评价指标体系，如浙江、四川、内蒙古

自治区开始试点环境保护指标作为晋升和激励的

“硬指标”，北京市也在2014年《中共北京市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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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

改革的决定》中提出，落实对本地区领导干部的自

然资产离任审计，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

追究制；不以地方GDP增长率来评定政绩，引导区

县政府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区县功能定位、转变

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上来[30]。我国各个都市圈

的不同地方政府如果能够注重各自产业机构的优

化，按照各自的优势资源和特点发展产业，如水源

和生态保护地可发展生态经济和可循环经济，中心

城市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那么产业同

构现象就可以得到解决，地方政府之间单互补性增

强，那么都市圈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效力就会提升。

最后，纵向的监督和评估机制还要配套必要的

约束和惩罚机制，这一机制是实现都市圈共同协作

目标的有力保证。约束和惩罚机制需要通过都市圈

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协议来体现，协议中明确各方

在协作中的责任和义务，以及违反规定后应承担的

相应责任和违反合作协议所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以惩罚性的制度约束来使违规者付出成本。如果都

市圈的某些地方政府不执行或消极执行区域合作协

议，那么就需要对他们进行处罚，处罚形式可以是

罚金或者减少合作基金的措施，甚至可以取消他们

参与都市圈整体性合作组织的成员资格。

（三）第三方机构的监督和评估机制

都市圈整体性协作治理的监督和评估机制还包

括了第三方，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公众，对于

区域事务协作治理的监督和评估。通过引入市场和

社会的力量对地方政府的合作行为产生有效约束和

控制。在监督方面，加强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对

与其合作的地方政府的监督和评估，同时也要加强

公众对于区域公共事务合作事项的监督。例如，有

的学者建议，应在长三角地区建立长三角社会突发

事件治理的信息公开和督办机制，通过各种信息渠

道定期地、规范地、无保留地、详尽地将本区域的

经济政策信息发布出来，接受公众监督、查询、了

解、分析和评价[31]。另外，在评估方面，企业或者

民间“智库”可以发挥他们的咨询与顾问作用，为

区域合作提供诸如生态价值评估等方面的技术支

持，以促进地方政府与半官方机构、行业协会、学

术团体等之间的交流，从而形成多领域、多层次、

多渠道、多形式的合作机制。

四、结语

构建都市圈不同利益主体的信任和沟通机制、

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监督和评估机制等协作治理

机制是实现都市圈整体性协作治理的关键。信任机

制是整体性协作网络的运作基础，信任与沟通机制

的建立需要经历谨慎试探阶段的对话与沟通渠道的

建立，签署契约阶段的矛盾与冲突的调和，以及友

好善意阶段的促进共同理解和信任等三个阶段。在

我国当前的都市圈地方政府合作中，友好善意阶段

的信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真正达到促进共同理

解与信任的都市圈的合作还没有实现。

在都市圈地方政府合作过程中和合作后，尤其

是生态和环境方面的合作，都会出现合作成员间的

利益不均衡状态。因而，利益的分配与补偿是都市

圈地方政府合作的重要方面。利益的分配与补偿机

制就是要充分考虑各主体的利益诉求，规范各主体

的利益表达与分配行为，对有些地方政府进行补

偿，从而使地方利益的分配达到比较公平的状态。

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的构建首先需要发挥中央政府

和区域上级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作用，并在中央政府

的督导下积极制定相关区域协作事务的法律法规。

通过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横向的财政转移支付

机制、私人交易和市场贸易机制、公众参与机制与

生态标记、非政府组织参与等机制，保障都市圈地

方政府合作顺利、有序的进行。都市圈的监督和评

估机制需要由都市圈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监督和评估

机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纵向监督和评估机

制、第三方机构的监督和评估机制来组成，使得都

市圈的各个行动者的协作行为都受到一定程度的约

束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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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echanisms and the Network Mode of Holistic Collaboration
Governance in Metropolitan Area

CUI Jing   ZHENG Ge-xi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governance  issues  of
metropolitan  area  are  increasingly  given  atten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of  holistic  collaboration
governance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n metropolitan area, such as trust and communication, interest distribution
and compensa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Based on these mechanisms, this article will study the network
mode of holistic collaboration governance that consist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NGOs and private sectors
for  providing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attain  long-term  and  stable  coopera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n
metropolitan area.

Key words   holistic governance;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metropolitan area; loc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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